
書面質詢
陳禮祺議員

就體育資助申請的行政程序及電子化進度提出書面質詢

　　特區政府於《2026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》中明確將「體育之城」列
為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的重要支點，並為「體育基金」預留 7.13 億澳門元
的預算開支，旨在延續全運會效益及支持競技體育專業化。然而，現時
本澳體育資助行政程序與政府推動的「電子政務」及「簡政便民」方針，
存在顯著落差。《2026年度一般財政資助計劃》不僅公佈時間滯後，其
申請期亦再有所縮短，且在數字化轉型的浪潮下，依然維持高度依賴紙
本、必須法人親簽的繁冗模式，影響體育團體對國際賽事與教練培訓的
年度資源規劃。此外，針對審計署曾指出的資助管理隨意性風險，電子
化監管系統的落實進度仍未透明；且支撐本澳體育組織與體育人員的框
架的第 67/93/M 號法令，已生效超過三十年，其制度框架未必符合現今
本澳體育組織的專業化發展。為此，本人提出以下質詢 :
　　一、《2026年度一般財政資助計劃》於1月9日公佈，申請期僅至1
月16日【註1】，申請期間較過去縮短，且只接納紙本提交申請。而此計
劃可申請資助類別涉及該年度的行政運作開支費用、繳付國際聯會會費、
聘請行政人員費用、教練津貼、運動器械輔助人員津貼等，對合符申請
的受資助團體而言，對其持續發展及資源運用至關重要，但當局對計劃
的申請公佈生效及申請期並沒有規範。請問當局會否考慮優化資助計劃
的公佈及申請流程，以確保申請者能有充足時間準備？
　　二、審計署在 2023 年《體育基金的賽事資助》報告中指出，資助審
批把關不嚴、隨意性高，導致公帑多付。體育局曾表示正構建「體育社
團資助管理系統」【註2】，務求在合理及精準使用公帑的原則下更好地
支援本澳體育總會的發展。請問當局目前構建的「體育社團資助管理系
統」實施進度及情況如何？
　　三、第67/93/M號法令已生效超過三十年，法規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推
展體育及運動而訂定一般框架，並為各種運動組織與體育人員間之聯繫，
以及為該種運動組織及體育人員與體育局之聯繫而訂定一般原則。請問
當局會否考慮對該法令就相關領域開展修法意見諮詢及檢視，以重點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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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體育組織與體育人員之間職涯發展、產業發展及跨領域合作的規範？

【註1】:《2026年度一般財政資助計劃》，體育局
https://www.sport.gov.mo/zh/funding-plan2026
【註2】:審計署公佈《體育基金的賽事資助》衡工量值式審計報告，澳門
特別行政區政府入口網站
https://www.gov.mo/zh-hant/news/992044/
【註3】:體育局舉辦2024年度資助計劃說明會，新聞局
https://www.gcs.gov.mo/news/detail/zh-hant/N23LGnn2C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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